
人民检察院鉴定规则(试行)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

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4/2021_2022__E4_BA_BA_

E6_B0_91_E6_A3_80_E5_c80_314689.htm 人民检察院鉴定规则

（试行）(高检发办字[2006]33号 二○○六年十一月三十日)（

相关资料: 司法解释1篇）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人民检察

院鉴定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和《全国

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》等

有关规定，结合检察工作实际，制定本规则。 第二条 本规则

所称鉴定，是指人民检察院鉴定机构及其鉴定人运用科学技

术或者专门知识，就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

并出具鉴定意见的活动。 第三条 鉴定工作应当遵循依法、科

学、客观、公正、独立的原则。第二章 鉴定机构、鉴定人 第

四条 本规则所称鉴定机构，是指在人民检察院设立的，取得

鉴定机构资格并开展鉴定工作的部门。 第五条 本规则所称鉴

定人，是指取得鉴定人资格，在人民检察院鉴定机构中从事

法医类、物证类、声像资料、司法会计鉴定以及心理测试等

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。 第六条 鉴定人享有下列权利： （一）

了解与鉴定有关的案件情况，要求委托单位提供鉴定所需的

材料； （二）进行必要的勘验、检查； （三）查阅与鉴定有

关的案件材料，询问与鉴定事项有关的人员； （四）对违反

法律规定委托的案件、不具备鉴定条件或者提供虚假鉴定材

料的案件，有权拒绝鉴定； （五）对与鉴定无关问题的询问

，有权拒绝回答； （六）与其他鉴定人意见不一致时，有权

保留意见； （七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。 第七条 鉴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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